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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风廉政建设学习资料

（2022 年第 3 期 总第 13 期）

江苏医药职业学院纪委办公室编 2022 年 3 月 23 日

● 疫情防控专题

一、必看！疫情防控 30 种违法违规行为及法律后果！

二、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引（2021 年 8 月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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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看！疫情防控 30 种违法违规行为及法律后果！
近期疫情防护形势严峻，疫情防控人人有责，公安机关提醒广大

人民群众，以下 30种疫情防控违法违规行为及法律后果一定要了解。

一、违反疫情防控管控社会管理秩序行为

1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出入小区、超市、菜市场、酒店等公共场

所，拒不配合管理人员的劝导佩戴口罩的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）第二十三条，处

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以 5 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，

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。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

险的，可能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刑法》）

第三百三十条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。

2、出入小区、超市、菜市场、酒店等有关场所，拒不配合健康信

息核查，拒绝配合身份登记规定的涉嫌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

十条，处警告或者 2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

下拘留，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。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

播严重危险的，可能涉嫌违反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条，构成妨害传染

病防治罪。

3、封控、封闭小区的居民拒不配合封控管理，违反疫情防控指挥

部相关规定，擅自外出、聚集的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条，

将处以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将处以 5 日以上 10日

以下拘留，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。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

播严重危险的，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条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

治罪；确诊病人、病原携带者，隐瞒病情、瞒报行程信息，进入公共

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，可能涉嫌《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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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、第一百一十五条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

全罪。

4、经过疫情防控卡点的车辆和人员，以冲卡或者其他方法，拒不

配合、接受卡点工作人员检查的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条，

将处以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

拘留，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。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

重危险的，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条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。

5、纳入核酸检测范围的人群，不参加统一组织的核酸检测的违反

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第五十一条，有关单位和个人不配合

调查、采样、技术分析和检验，可能触犯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，构成

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将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；涉嫌构成犯罪的，

将依照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条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追究刑事责任。

6.健康码为黄码、红码的人员，不按照规定居家健康监测或者集中

隔离观察的涉嫌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条，处警告或者 200

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 500

元以下罚款。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，可能涉

嫌违反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条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。

7、隐瞒病情、瞒报行程信息(尤其是重点地区旅居史)、隐瞒与确

诊病例或者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的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

条，将处以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将处以 5 日以上

10 日以下拘留，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。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

有传播严重危险的，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条相关规定，构成

妨害传染病防治罪；确诊病人、病原携带者，隐瞒病情、瞒报行程信

息，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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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、第一百一十五条，构成以危险方

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。

8、拒绝配合疾控和公安部门开展的疫情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的违反

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条，将处以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；情

节严重的，将处以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，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。

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条相关规定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。

以暴力、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(包括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

防控公务的人员)依法开展疫情调查工作的，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二百

七十七条，构成妨害公务罪。

9、具有发热、干咳、乏力、嗅觉味觉减退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、

结膜炎、肌痛和腹泻等症状的人员，未按照疫情防控要求，到发热门

诊就医，经劝阻无效的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条，将处以警

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将处以 5 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，

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。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

的，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条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。

10、集中隔离结束后，不按照规定接受健康监测和管理，经劝阻

无效的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条，将处以警告或者 200 元以

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将处以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，可并处 500 元

以下罚款。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，可能涉嫌

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条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。

11、疫情防控期间，在家庭住所开设棋牌档、麻将室，违规售卖

感冒发热药品等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条，将处以警告或者

200 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将处以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，可并

处 500 元以下罚款；或者由有关部门予以其他行政处罚。引起新型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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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，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条，

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。

12、疫情防控期间，居民违反规定外出参加打牌、餐饮、娱乐等

聚集活动，经劝阻无效的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条，将处以

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将处以 5 日以上 10日以下拘

留，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。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

危险的，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条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；

确诊病人、病原携带者，隐瞒病情、瞒报行程信息，进入公共场所或

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，可能涉嫌《刑法》

第一百一十四条、第一百一十五条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。

13、伪造、变造医疗机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使用他人健康码、

行程码或采取其他方式隐瞒行程、活动轨迹，骗取有关人员信任，出

行出访、进入公共场所，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

的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条，将处以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

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将处以 5 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，可并处 500 元以下

罚款；或者由有关部门予以其他行政处罚。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三百

三十条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。

14、协助他人逃避疫情防控检查措施的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五十条，将处以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将处以 5

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，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。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

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，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条，构成妨

害传染病防治罪。

15、居民和企业不配合开展疫情防控相关的消毒工作，经劝阻无

效的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五十条，将处以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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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将处以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，可并处 500元以

下罚款。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，可能涉嫌《刑

法》第三百三十条，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。以暴力、威胁方法阻碍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(包括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员)依法

开展疫情调查工作的，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二百七十七条，构成妨害

公务罪。

二、违反疫情防控管控经济管理秩序行为

16、疫情期间，恶意囤积、哄抬物价、牟取暴利的将由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对于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

情节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，涉嫌违反国家在预防、控制突发传染病

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、价格管理等规定，哄抬物价、牟取暴

利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，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

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五条，构成非法经营罪。

17、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的医用口罩、

护目镜、防护服等医用器材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予以行政处罚。情

节严重的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一百四十五条，将以生产、销售不符合

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，依法从重处罚。

18、在疫情防控期间，假借研制、生产或者销售用于疫情防控的

物品的名义骗取公私财物，或者捏造事实骗取公众捐赠款物，数额较

大的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，以诈骗罪定罪处罚。

三、其他违反疫情防控管控违法犯罪行为

19、利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制造、传播谣言，煽动分裂

国家、破坏国家统一，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

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、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，以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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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立案侦查。

20、疫情防控期间，编造虚假疫情信息，在网络等公众场合散布

的，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还帮助散布和传播的违反《突发事件应对法》

第六十五条，将处以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将依法

暂停业务活动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。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

五条，将处以 5 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，可并处 5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

较轻的，将处以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。严重扰乱社会秩

序的，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二百九十一条，构成编造、故意传播虚假

信息罪。

21、故意泄露传染病人、病原携带者、疑似传染病人、密切接触

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、资料的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

二条，将处以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将处

以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，可并处 500元以下罚款。国家机关或者教

育、医疗等单位在履行职责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，出售或

者非法提供给他人，情节严重的，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，

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。

22、疫情防控期间，故意伤害医务人员造成轻伤以上的严重后果，

或者对医务人员实施撕扯防护装备、吐口水等行为，致使医务人员感

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四条，构成故意伤害

罪；随意殴打医务人员，情节恶劣的，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二百九十

三条，构成寻衅滋事罪；采取暴力或其他方法公然侮辱、恐吓医务人

员，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，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二百四十六条、第

二百九十三条，构成侮辱罪或者寻衅滋事罪。

23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违反首诊负责制，擅自接诊发热病人，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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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暂停业务活动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。引起新型冠

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，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条，

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。

24、违反疫情防控规定，乱扔口罩、防护服等医疗防护用品等，

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等疫情防控规定，随意处置含新型冠状病毒病原体

的医疗防护用品、器材、医疗生活废物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，严重

污染环境的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八条，构成污染环境罪。故

意投放新冠肺炎病原体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，致人重伤、死亡或者使

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，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、第一

百一十五条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。

25、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拒绝或者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，拒绝隔离

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违反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第三

十九条第一款，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。

26、检测机构未经检验检测出具检验检测结果报告或出具虚假检

验检测结果报告，或者制售或购买虚假检验检测结果报告，引起新型

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条，

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。

27、在疫情期间，故意传播新冠肺炎病原体，危害公共安全的如

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者抗拒疫情防控措施，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肺炎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，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、

病原携带者，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，并进

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

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，并进入公共场所

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，可能涉嫌《刑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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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一十四条、第一百一十五条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。

28、从事实验、保藏、携带、运输传染病菌种、毒种的人员，违

反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，造成传染病菌种、毒种扩散，后

果严重的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一条，构成传染病菌种、毒种

扩散罪。

29、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，在出入境时采取逃避、蒙混或者其

他手段，不接受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对人身或者物品的医学检查、卫生

检查和必要的卫生处理，以及其他违反应当接受国境卫生检疫义务，

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的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二条，构成妨害

国境卫生检疫罪。

30、对输入《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规定的禁止进境物逃避检疫，

或者对特许进境的禁止进境物未有效控制与处置，导致其逃逸、扩散

的可能涉嫌《刑法》第三百三十七条，构成妨害动植物防疫、检疫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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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引
（2021 年 8 月版）

针对现阶段新冠病毒变异株特点和人群流行特征，为进一步指导

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科学规范佩戴口罩，保护自己，保护他人，对《公

众科学戴口罩指引（修订版）》进行了更新，形成了《公众和重点职

业人群戴口罩指引（2021 年 8 月版）》。对本指引未涉及到的人群和

场景，仍按《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（修订版）》执行。

一、普通公众

（一）需戴口罩场景和情形。

1.处于商场、超市、电影院、会场、展馆、机场、码头和酒店公用

区域等室内人员密集场所时；

2.乘坐厢式电梯和飞机、火车、轮船、长途车、地铁、公交车等公

共交通工具时；

3.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、剧场、公园等室外场所时；

4.医院就诊、陪护时，接受体温检测、查验健康码、登记行程信息

等健康检查时；

5.出现鼻咽不适、咳嗽、打喷嚏和发热等症状时；

6.在餐厅、食堂处于非进食状态时。

（二）口罩选择及注意事项。

口罩的正确使用、储存和清洁是保持其有效性的关键。建议公众

选用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、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防护级别口罩，并遵

守以下规定：

1.正确佩戴口罩，确保口罩盖住口鼻和下巴，鼻夹要压实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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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口罩出现脏污、变形、损坏、异味时需及时更换，每个口罩累计

佩戴时间不超过 8 小时；

3.在跨地区公共交通工具上，或医院等环境使用过的口罩不建议重

复使用；

4.需重复使用的口罩在不使用时宜悬挂于清洁、干燥、通风处；

5.戴口罩期间如出现憋闷、气短等不适，应立即前往空旷通风处摘

除口罩；

6.外出要携带备用口罩，存放在原包装袋或干净的存放袋中，避免

挤压变形，废弃口罩归为其他垃圾处理；

7.建议家庭存留少量颗粒物防护口罩*、医用防护口罩备用。

二、重点职业人群

（一）境外输入和污染传播高风险岗位。

1.岗位类别。

（1）跨境货车、火车运输、装卸等工作岗位；

（2）境外冷冻食品加工、贮存、装卸、运输等冷链运输岗位；

（3）负责入境航班、火车、汽车的司机、乘务员、保洁员、搬运

员等岗位；

（4）监管进出境运输工具、货物、邮递物品等的海关工作人员；

（5）机场、航班等保洁员、行李搬运等地勤人员。

2.口罩选择。

在工作期间全程戴颗粒物防护口罩*。

（二）医疗机构工作人员。

1.人员类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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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一般接触人员：包括门诊和普通病房医护人员，保安、挂号、

导医、收费、药房等人员；

（2）接触潜在污染物人员：保洁人员、护工、水暖工、化验室工

作人员等；

（3）接触病人或感染者岗位工作人员：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医护

人员、鼻咽拭子采样人员等。

2.口罩选择。

在工作期间一般接触人员须全程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防护级别

口罩，接触潜在污染物人员须全程戴颗粒物防护口罩*，接触病人或感

染者岗位工作人员须全程戴医用防护口罩。

（三）公共场所服务人员。

1.人员类别。

包括乘务人员、安检人员、售货员、售票员、警察、厨师、酒店

和餐馆服务员、快递员、货物配送员、门卫、保安、保洁等。

2.口罩选择。

在工作期间全程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防护级别口罩。

（四）注意事项。

1.以上人员所服务的机构应当为其配备能够满足工作需要、符合相

关要求的口罩产品。

2.各单位要建立严格监督制度，将口罩佩戴情况纳入单位规章和质

量管理体系；建立群众监督机制并设立投诉电话，及时发现问题并落

实整改。

3.各单位应当设立独立废弃口罩收纳装置。医疗机构废弃口罩按医

用废弃物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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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*颗粒物防护口罩，是指符合《呼吸防护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

呼吸器》（GB2626-2019）标准中“随弃式面罩”规定且无呼气阀的产品。

有特殊类型要求的，把类型和过滤等级标注在括弧里，例如“颗粒物防

护口罩（KN95）”，如果不标注，就是指所有随弃式面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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